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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应急管理局文件

 沪崇应急〔2021〕4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沈利

关于成立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“1·5”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的请示

区人民政府：

1月5日12点50分左右，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陈公路和揽海路交叉口的崇明生态大道（城桥镇-陈家镇）新建工程施工 6-2 标（附属工程 2 标<堡江公路-陈家镇>）段K38+571处，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93 号令）有关规定，现请示成立由区应急局、区交通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公安分局、陈家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，区应急局副局长陈冲任组长，邀请区监察委参与，依法组织开展事故调查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上海市崇明区应急管理局

2021年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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